


 

 

目  录 

一、工作概况 ............................................. 1 

（一）任务来源 ......................................... 1 

（二）起草单位 ......................................... 2 

（三）制定背景 ......................................... 3 

（四）起草过程 ......................................... 5 

二、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 10 

（一）编制原则 ........................................ 10 

（二）标准主要内容 .................................... 11 

三、知识产权说明 ........................................ 14 

四、采标情况 ............................................ 14 

五、与现行法律规章及标准的协调性 ........................ 17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 17 

七、其他予以说明的事项 .................................. 17 

八、结论 ................................................ 17 

 

 

 

 

 

 

 

 



 

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恢复

治理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陕西省是国家核心能源化工基地之一，煤炭资源优越，

全省含煤面积达 5.7 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 27.7%，

主要集中于陕北侏罗纪煤田及黄陇侏罗纪煤田等区域。然而，

长期、高强度的煤炭资源开发在支撑国家能源安全与区域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遗留了大量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这些

区域普遍面临地表塌陷、植被损毁、水土流失等严峻的地质

环境问题。特别是陕北黄土高原生态脆弱区，因采矿诱发的

土地沙化面积年均递增 1.2%，已对黄河流域中上游的生态安

全屏障构成直接威胁。与此同时，伴随煤炭开采与加工，煤

矸石、粉煤灰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大量堆存，不仅占用土地

资源，更存在较高扬尘、淋溶等环境污染风险。 

面对“生态破坏”与“固废围城”的双重制约，探索一

条兼顾矿区生态修复与大宗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协同治理路

径迫在眉睫。依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

要》关于推进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核心精神，以及《“十

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的具体要求，

陕西省亟需加快推动矿山生态修复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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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减量和综合利用。结合《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土地复垦

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及《陕西省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基金实施办法》等现行法规政策，将煤

矸石、粉煤灰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科学、安全地应用于露天

采坑及采煤沉陷区的回填与恢复治理工程中，是践行“以废

治废、循环经济”理念的关键举措。该模式既能有效消纳区

域大宗工业固废，消除固废堆存安全隐患，又能高质高效地

实现沉陷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塑。 

尽管采用一般工业固废进行采区回填具有显著的生态

与经济效益，但目前全省针对该项工程的适用材料标准、环

保控制指标、施工工艺及验收评价体系尚缺乏统一、系统的

省级地方技术规范。基于上述背景与现实需求，由西安建筑

科技大学牵头负责编制，于 2025 年 2 月正式向陕西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提交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露天采坑及采煤

沉陷区恢复治理技术规范》的省级地方标准立项申请，至此，

该省级地方标准的编制工作全面启动。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草案）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牵头，中化学城市投

资有限公司、北京固废通固废资源化利用有限公司、生态环

境部环境发展中心、中煤西安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西安

科技大学、陕西地矿九 0 八环境地质有限公司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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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定背景 

近年来，随着陕西省能源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全省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尤其是煤矸石、粉煤灰等）的产生量与堆

存量持续高位运行，但受限于技术与成本瓶颈，现阶段的综

合利用率依然偏低，亟需开辟规模化、高价值的资源化利用

新途径。与此同时，长期的煤炭开采形成了大量闲置的露天

采坑及采煤沉陷区，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更引

发了地表塌陷、植被退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何妥善

处置巨量固废以减轻环境承载压力，同时修复矿山受损生态，

已成为制约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两大“痛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确立

了固废“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理原则；作为黄河

流域的重要节点省份，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对陕西矿区历史遗留生态问题的综合治理提出

了硬性要求。此外，国家十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十四五”

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中，明确鼓励将煤矸

石、粉煤灰等大宗固废安全用于生态修复等领域。《陕西省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及《陕西省“十四五”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均将提升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推进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恢复列为全省“十四五”期间的核心环保任务。

在这一系列国家政策与地方法规的强力驱动下，探索固废资

源化与矿区生态修复的协同路径，已成为落实环保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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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需”。 

针对上述现状与政策要求，充分利用废弃矿山的巨大

“空间属性”，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作为回填材料应用于露

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的恢复治理，是一条科学可行的“以废

治废”双向赋能路径。该模式一方面能够规模化消纳煤矸石

等工业固废，破解固废堆存带来的土地占用和污染隐患；另

一方面能够有效解决矿区生态修复中面临的“土资源匮乏、

回填成本高昂”等工程难题，从而降低生态环境破坏风险，

快速实现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塑的目标。 

尽管一般工业固废用于回填具有显著的综合效益且符

合政策导向，但该过程伴随着不可忽视的潜在环境风险和施

工技术问题。目前，国家层面虽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

填埋的相关污染控制标准，但针对“固废用于采坑及沉陷区

生态恢复治理”这一特定应用场景，陕西省尚缺乏系统、成

熟的技术规范。由于没有明确的固废理化指标入场要求、生

态环境风险评估方法以及规范的施工与验收指标，导致部分

企业在实际操作中面临“不敢填、无标可依”的窘境，或存

在环境风险管控不到位的隐患，严重制约了该模式的推广。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恢复

治理技术规范》的提出与制定，正是为了打通这一技术与监

管的“难点”。本标准旨在通过建立科学的地质勘察体系、严

格的污染管控指标和规范的施工验收流程，确保固废回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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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治理全生命周期的“风险可控、生态向好”。这不仅是对

现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标准体系的有力细化与补

充，更是将固废转化为生态修复资源标准化的关键一步。本

标准的出台，将大幅提高陕西省一般工业固废的综合利用水

平，为全省范围内的同类矿山生态修复与固废协同处置工程

提供科学、严谨、可操作的实践指南，为管理部门提供有力

的监管抓手。 

（四）起草过程 

1. 前期调研（2024 年 9 月—2025 年 2 月） 

为确保本标准的科学性、严谨性与强操作性，标准起草

组开展了详实的前期基础研究与实地勘察工作，具体过程如

下：首先，基于标准的专业跨度与技术要求，由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牵头，联合环保科研院所、煤炭开采企业及矿山生态

修复施工单位等，共同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组。起草组成员

涵盖了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工

程及环境风险评估等多个领域的专家与技术骨干，为标准的

编制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力量基础；然后，起草组全面检索并

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工业固废（煤矸石、粉煤灰等）资源

化利用、矿区生态修复及地下水/土壤污染防范防控的技术文

献与政策文件。重点对标研究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

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等现行国家、行业及地方标

准。通过对比分析，明确了陕西省现有标准体系在“固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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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采坑及沉陷区回填”这一特定交叉领域的盲区与技术空白，

确立了本标准的核心编制方向与关键技术指标边界。最后，

起草组赴陕北侏罗纪煤田（如榆林、神木等典型矿区）及黄

陇侏罗纪煤田等地，开展了为期数月的工程调查，包括现场

勘察、物料取样、案例分析等。基于相关案例与实地勘察数

据，起草组对固废入场条件、本底调查、回填工艺、风险管

控及生态修复等关键环节进行了系统论证，并据此初步搭建

了本标准的技术框架与草案大纲，为后续起草指明方向。 

2. 申请立项（2025 年 2 月—2025 年 6 月） 

根据《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2025 年陕西省

地方标准申报指南〉的通知》（陕市监标函〔2025〕3 号）要

求，《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征集 2025 年陕西省自然资源领

域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等要求，起草组按时、高质

量地完成了本标准的立项草案（初稿）及各项申报材料的整

理与报送工作。2025 年 3 月 25 日，项目负责人及起草团队

核心成员参加了由陕西省自然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

召开的省级地方标准立项预审会。会上，项目组就本标准的

立项背景、现实必要性、适用范围、核心技术框架及预期生

态效益进行了详细汇报与答辩。经预审专家组的严格审查，

一致认为该标准紧扣地方生态治理需求，技术路径可行，顺

利通过立项预审。 

为进一步提升标准草案的科学性、严谨性与行业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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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4 月 14 日，专门组织召开了标准立项起草专题讨论

会。会议邀请矿山修复领域、生态环保领域、固废资源化利

用领域的知名专家莅临指导。与会专家对标准草案的章节结

构、关键技术指标边界及实施风险防范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并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指导意见。会后，起草组逐条吸收专

家建议，对立项申报材料和标准草案进行了全面修订与完善。 

2025 年 5 月 16 日，参加了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的 2025 年第一批省级地方标准立项评审会。2025 年 6 月 16

日，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下达 2025 年第一批陕西省

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该标准正式立项，项目计划编号

为：SDBXM 005-2025。 

3. 标准制定与完善（2025 年 7 月—2026 年 3 月） 

2025 年 7 月 10 日，由牵头编制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联合相关主管部门组织召开了标准编制组成立暨首次工作

会议。会议宣读了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5 年

第一批陕西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函》（项目编号：SDBXM 

005-2025），并由项目负责人正式宣布《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

于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恢复治理技术规范》编制工作组成

立。会议明确了标准编制的核心技术路线、总体进度安排、

各参与单位职责及人员分工。会议确定了王艳、夏进文、杜

建磊、吕远强、李奥阳、李安定、席国强、刘成国、朱楠、

肖磊、高蓉、关虓、郭冰冰等为标准编制组主要技术骨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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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成员，全程主导并参与标准编制及调研论证等相关工作。 

2025 年 8 月至 10 月，标准编制组先后赴榆林（神木、

府谷等）、延安、铜川、渭南等全省煤炭开采与固废产生重点

市县开展了深度的实地调研。在此期间，编制组通过召开现

场技术交流会与涉煤、环保企业座谈会，全面摸底了各市县

煤矸石与粉煤灰等固废的堆存现状、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进展、

以及实际回填操作中面临的防渗管控与监管难题。同时收集

了大量不同矿区的固废理化特性指标、回填施工工艺及地下

水长期监测等一手工程资料。结合上述调研成果与前期文献

基础，编制组成员对固废入场门槛、回填技术参数等核心内

容进行了多轮集中研讨，不断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讨论一

稿。随后，编制组针对各项污染控制限值、生态修复指标的

规范性与可操作性进行了细致推敲，经修改完善后形成了标

准讨论二稿。 

2025 年 10 月至 12 月，编制组对标准讨论二稿进行深度

打磨。在此期间，主要牵头编制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组织

召开了标准技术审查会，专门邀请了矿山地质环境、固体废

物处理处置、生态修复及标准化制定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严格的内部审查。专家组重点针对回填

材料的重金属污染防范措施、压实度检验、防渗系数等关键

技术条款进行了充分质询与论证。会后，编制组悉心吸纳专

家组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逐条打磨与严谨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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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1 月至 3 月，编制组积极配合陕西省自然资源厅

主管部门，邀请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业专家等召开标准编写

推进会，对标准内容整体框架与具体技术细则进行了全面审

查。与会专家认为该标准定位准确、指标设置合理，契合陕

西省矿区治理实际。会后，编制组根据专家提出的建议，对

文本进行修稿，最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4. 任务分工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为本标准的主编单位，负责编制工作

的整体统筹与推进。各参编单位按专业领域分工，配合主编

单位完成标准修订与完善，确保编制内容符合实际需求。具

体分工如下： 

单位类型 单位名称 具体职责 

主编单位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组织科研团队开展基础研究，为标准提供理

论支持。 

2、对标准中的技术条款进行科学性论证，参与

标准的调研、起草和修改工作。 

3、负责标准申请与盖章、前期调度及组织会议

评审。 

参编单位 研究院校 

1、承担相关专题研究，包括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评估模型研究、生态恢复效果长期监测与评估

等。 

2、提供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方法，参与标准中

技术指标的确定和验证工作。 

3、对标准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供技

术咨询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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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废企业 

1、提供企业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

产量、成分、特性等详细信息，为固体废物筛

选和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2、反馈企业在固体废物处置方面的实际需求

和问题，参与讨论其在治理中的可行性和适用

性，为标准实用性提供实践依据。 

综合利用企业 

1、提供固废资源化工艺方案、成本效益分析及

工程应用案例； 

2、验证技术规范在沉陷区治理中的可操作性。 

设计研究所 

1、负责技术规范中工程设计相关内容编写，涵

盖回填工程总体设计方案、施工工艺要求等。 

2、参与标准整体框架设计与技术路线规划。 

3、协调各方意见，确保标准符合工程实际需求

及行业发展趋势。 

二、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 坚持风险防控、综合利用 

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回填修复治理采用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作为回填物料可能对土壤、地下水和地表水造成污染，

存在潜在的环境风险。因此，需要进行全面的科学评估，并

采取必要的管控措施，确保回填和生态修复过程中的环境风

险可控且可接受。同时该方法也能有效处理历史遗留和新增

的一般工业固废，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2. 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可行 

结合陕西省的地质、水文、气象，以及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的种类及特性等实际情况，基于现有法规标准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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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在确保回填和生态修复环境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进一步优化防控措施，增强标准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 坚持统筹兼顾、充分衔接 

在进行本地调查和固体废物污染特征调查时，尽可能采

用或参考国家和行业现行标准规定的原则、方法和内容。本

标准特别针对回填情形和相关技术要求进行了规定，通过遵

循这些规定，能够确保回填过程中，进行本地调查和固体废

物污染特征调查时，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标准要求，以保障环

境质量监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4. 坚持生态修复原则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因地制

宜、综合治理、经济可行、合理利用”，“政府主导、政策扶

持、社会参与、开发式治理、市场化运作”的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恢复原则。 

（二）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从一般规定、本底调查、露天采坑及

采煤沉陷区回填、生态修复、监测与管理等展开，具体内容

如下所示。 

1. 一般规定 

一般规定包括了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要求、回填固废

要求、回填要求、生态修复要求、安全和环境监测要求。露

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要求明确可治理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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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基本条件，符合管理部门要求；回填固废要求明确固废的

种类，对固废的来源进行分析、检测，确定各项指标，如陕

西省部分代表地区的煤矸石检测结果如表 1 所示。生态修复

要求明确生态修复的基本原则，满足植被恢复、土地复垦的

质量要求；安全和环境监测要求明确监测管理制度，提出环

境质量标准与风险评估指标。 

表 1 陕西省部分地区煤矸石检测结果 

原料类别 
SiO2

（%） 

烧失量 

（%） 

发热量

（kJ/kg） 

压碎指标

（%） 

大柳塔大矿煤矸石 51.72 14.24 2481.16 24 

澄城煤矸石 53.41 16.85 4380.22 27 

韩城煤矸石 58.97 9.59 900.71 15 

神木煤矸石 38.42 12.95 1776.20 18 

柠条塔煤矸石 55.89 8.17 664.75 19 

红柳林煤矸石 47.90 13.39 1557.45 16 

府谷冯家塔煤矿 46.67 8.78 752.94 20 

孙家岔煤矸石 49.80 14.82 1869.34 23 

2. 本底调查 

本底调查规定了调查范围、内容与方法、地质条件调查、

生态现状调查、环境质量调查。其中，地质调查主要调查了

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工程地质、生态现状等基本情况；固

体废物主要调查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来源，分析其潜

在污染特征；环境调查主要调查了土壤、地表水及地下水的

环境质量与本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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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回填 

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回填包括了勘察、设计、施工、回

填区域封闭、运营及污染控制。其中，设计是主体工程应根

据实际需求设计，确保安全性，并有利于物料运输、回填等

作业；施工主要考虑质量、安全与环境等制定施工方案，对

不同固废的回填措施提出施工参数要求；回填区域封闭是根

据区域封闭结构，提出风险控制要求，设置阻隔层、覆盖土

层、雨水导排系统等；运营及污染控制是回填过程应建立检

查维护制度，制定污染防治及应急措施，防止环境污染。 

4. 生态修复 

生态修复包括植被修复、养护与管理。生态修复的主要

技术路线见图 1。 

 

图 1 生态修复的主要技术路线 

植被修复是设定修复目标，优先使用原生表土，确保修

复成效；养护与管理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喷水、追肥、防治病

虫害等措施，对复绿植被进行养护；验收是针对修复后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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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类型、分布、成活率、覆盖度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查。 

5. 监测与管理 

监测与管理主要有土壤监测、水资源监测、大气监测、评

估与管理。土壤监测包括调查土壤环境，布置土壤监测点，

定期采集土壤样品，评估生态修复后的土壤质量；水资源监

测是指对存在影响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布置监测点，确定监测

指标，进行定期取样，评估水质状况；大气监测仅在回填作

业期间开展，通过监测点采集空气质量数据，确定是否存在

超标情况；评估与管理是指建立长期管理制度和应急事件处

理手段，防止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并设置标识牌等。 

三、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无知识产权

纠纷。 

四、采标情况 

1. 与国家标准的比较： 

① GB 18599-2020，《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

控制标准》，生态环境部发布，2020 年 12 月 8 日。 

② GB 42251-2022，《采矿沉陷区生态修复技术规程》，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022 年 12 月 30 日。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采矿沉陷区生态修复技术规程》（GB 4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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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发布，对一般工业固废回填和采坑沉陷区修复提出了

相关的污染控制参数。参考国家标准，本地方标准对相关细

节进行了补充说明，部分内容如下： 

⚫ 回填固废要求：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开展生态修复治理

选用的回填固废除应满足第 I 类或第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要求外，同时应符合以下要求：有机质含量＜5%（煤矸

石、气化渣除外）；硫含量≤3%；水溶性盐总量≤3%。 

⚫ 阻隔层可采用改性压实粘土类材料或具有同等以上隔水

效力的其他材料，其防渗性能应至少相当于渗透系数为

1.0×10-5 cm/s，且厚度不少于 0.3 m 的天然基础层。 

本地方标准还规范了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

的环境监测要求和评估管理细节，以保障环境质量监测的准

确性和有效性，确保符合国家和行业的实际要求，部分内容

如下： 

⚫ 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上游地下水对照井每年枯水期、丰

水期、平水期各监测 1 次，污染监控井每年单月各采样 1

次，全年共监测 6 次。 

⚫ 露天采坑及采煤沉陷区生态修复后要结合每年生态调查

的结果评估植被生态修复的状况。一般以矿区周边典型的

自然植被系统为参照，从植物多样性、优势物种数量、植

被覆盖度、植被生物量等相关指标评估生态修复的效果。 

2. 与地方标准的比较： 



 

16 

 

① DB15/T 2763-202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矿山采

坑回填和生态恢复技术规范》，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发布，2022 年 8 月 15 日。 

DB15/T 2763-2022规定了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对矿山

采坑进行回填和生态恢复的工作流程、基本要求、本底与固

体废物调查、回填可行性分析、回填要求、生态恢复要求、

污染控制要求、环境质量监测及相关管理要求。本地方标准

对采煤沉陷区定义、勘察、设计、施工和验收进行了详细补

充，新增了回填时沉陷区稳定性的施工技术指标，部分内容

如下： 

⚫ 采坑整体回填时，应确保回填过程及回填区域长期安全稳

定，回填高度不得高于原始地貌，最终回填边坡坡面角一

般不大于 25°。 

⚫ 选择煤矸石堆放场地时，应选择平坦、稳定、不易滑动地

面，周围布设防护措施。煤矸石堆放高度一般不超过三层，

每层高度不大于 2 m。 

② DB34/T 4541-2023，《废弃露天采坑一般工业固废处

置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3

年 7 月 31 日。 

DB34/T 4541-2023规定了利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回填废

弃露天采坑进行地貌重塑与生态修复工程的选址、勘察、设

计、堆填、生态修复、竣工验收及后期监测管护等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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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关管理要求。本地方标准对露天采坑提出新的回填技术

要求，以及露天采坑生态修复后的回填区域封闭管理、施工

场地运营等，部分内容如下： 

⚫ 若需要煤矸石对沉陷区回填时，应满足以下要求：填充物

粒径应控制在≤300 mm，粒径小于 80 mm 的填充物所占

比例为 70% ~ 95%； 

⚫ 回填完成后，应设置阻隔层、覆盖土层、雨水导排系统等

进行封闭，其中覆盖土层的厚度依据材料颗粒度大小和拟

种植物种类确定，覆盖土层厚度不少于 0.3 m。 

⚫ 施工场地运营应定期检查维护堤、坝、挡土墙、导流渠等

设施，定期检查频率至少每半年 1 次。 

五、与现行法律规章及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冲

突。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 

无。 

七、其他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八、结论 

综上所述，《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用于露天采坑及采煤沉

陷区恢复治理技术规范》的制定，紧密契合国家生态保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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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战略，全面贯彻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的固体废物治理原则。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严谨扎实，编制组

深入陕西省典型煤炭开采与固废产生区域开展了大量实地

工程调查。标准条文的设定充分结合了陕西省工业固体废物

堆存现状与矿区生态修复的实际需求，经过了多轮技术论证、

指标测算与专家审查，各项技术指标科学合理，污染防范措

施严密有效，具备充分的技术可行性与较强的工程可操作性。

本标准的出台，及后续的大力推广，将真正实现“以废治废、

协同增效”。同时，有效化解大宗固废“围城”压力，大幅降

低矿山修复成本，促进受损生态环境的快速重塑，具有显著

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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